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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民政局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序

号
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

实施基本情况 行使层级

事项类型
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

省

部

级

市

级

县

级

乡级

及其

他

1 无犯罪记录证明
社会团体成立、

变更法定代表人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国务院令第 250 号第七条：

全国性的社会团体，由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

记管理；地方性的社会团体，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登

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；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，

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

关负责登记管理。第十三条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登

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：（一）有根据证明申请筹备的

社会团体的宗旨、业务范围不符合本条例第四条的规

定的；（二）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

者相似的社会团体，没有必要成立的；（三）发起人、

拟任负责人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

罚，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；（四）在申请

登记时弄虚作假的；（五）有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

其他情形的。全国性的社会团体，由国务院的登记管

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；地方性的社会团体，由所在地

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；跨行政区域

的社会团体，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

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。

民政部门
户籍所在地派

出所
√ √ 行政许可

2 无犯罪记录证明

民办非企业单位

成立、变更法定

代表人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251 号）第五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一条：第五条 国务

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

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（以下

简称登记管理机关）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

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、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

民政部门
户籍所在地派

出所
√ √ 行政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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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，是有关行业、业务范围

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（以下简称业务主

管单位）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督

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执

行。 第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

的，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，向

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。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

程，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，报

登记管理机关核准。第十一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

到成立登记申请的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

准予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。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，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：（一）

有根据证明申请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宗旨、业务

范围不符合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； （二）在申请成立

时弄虚作假的； （三）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

围相同或者相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，没有必要成立的；

（四）拟任负责人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

刑事处罚，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； （五）

有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。


